
110學年度桃園市竹圍國中志願服務淨灘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桃園市立竹圍國中110學年度學務中心工作。 
  (二)桃園市立竹圍國中學生志願服務學習時數採計實施要點。 
二、目的： 
  (一)為鼓勵學生從事志願服務。 

(二)體認環保對生活的重要性及灌輸正確的環保觀念。 
(三)落實推動政府各項的環保措施。 

三、活動地點：竹圍漁港南堤海灘。 
四、主辦單位：桃園市立竹圍國民中學。 
五、協辦單位：竹圍派出所、海巡署、大園區公所、竹圍國中家長會。 
六、活動時間：111年6月30日(四) 07：55至10：30 
七、參加對象：1.本校七、八年級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會與社區人士，約270人。  
              2.凡當天參與活動之學生，核予2.5小時志願服務時數，家長通知書如附件。 
八、單位任務分配表： 
編  號 單   位 任   務   事  項 

1 竹圍國中 統籌、規劃與執行淨灘活動(工作分配表如附件) 
2 竹圍國中家長會及志工 協助交通安全指揮、淨灘活動安全維護 
3 竹圍派出所 協助交通安全指揮(交通路線圖如附件) 
4 海巡署北部分署 

第一機動巡邏站 協助維護學生淨灘活動之安全 

5 大園區環保清潔隊 協助淨灘後之垃圾處理 
  
九、活動流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7:55~8:20 集合說明活動注意事項、

交通安全宣導 活動中心 發放淨灘手套與垃圾袋 

08:20~08:50 出發前往漁港  專任教師與導師協助交通安全 

8:50~9:30 淨灘活動 南堤沙灘 1.學務處人員協助淨灘範圍安全維護 
2.導師協助指導淨灘 

9:30~09:50 活動善後工作 南堤沙灘  
09:50~10:20 返回學校 活動中心 專任教師與導師協助交通安全 
10:20~10:30 整理用具 活動中心 學生繳回手套 

 
十、本計畫於主管會議討論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110學年度桃園市竹圍國中志願服務淨灘工作分配表 
職   稱 姓  名 工   作   職   掌 
校  長 高鈺宸 擔任總召集人，督導淨灘相關事宜 

學務主任 陳翠蘭 統籌規劃淨灘活動 

生教、體育組長 王昶盛 
方啟倫 

1.學生秩序管理 
2.淨灘學生安全維護 

衛生組長 李曉君 1.執行淨灘活動及成果資料彙整 
2.淨灘活動耗材整備 

訓育組長 
護理師 

江俊賢 
李淑美 

1.急救器材準備及運載 
2.協助受傷學生傷後處理及回校安排家長接送事宜 

幹事 鍾月雲 活動攝影、拍照 



導師 七、八年級導師 1.各班工作分派 
2.班級淨灘活動執行 

專任教師 以1、2節皆有課
之教師為主 協助淨灘學生安全維護 

 
附件二：淨灘交通路線圖 

 
 
 
 
 
 
 
附件三：淨灘交通路線圖　　　　　　　　　（貓是老師、志工要站的位置） 

  
1.竹中路口轉向後門-懷勳老師+交通志工 2.快速道路口一-忠義主任 



  
3.快速道路口二-交通志工 4民宅右轉-楊祐老師 

  
5.遇圍牆左轉-榮文老師 6.見旋轉餐廳右轉-柏凱老師 

  
7.再左轉向旋轉餐廳-交通志工 8.見天幕右轉-昶盛組長 

 
活動成果： 

  



  

  

  

 


